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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7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0�2�0�5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條文。

　附「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條文乙份。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

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條文

第二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路外停車場為本府或各鄉� �( 鎮、市 �)� 公所。� � 

二、路邊停車場為本府。

　　　　　前項第二款之管理，得委辦各鄉� �( 鎮、市 �)� 公所執行。

第四條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擇定費率種類、收費方式、收費

時間分別規定公告之；並得因特殊需要採累進或折扣方式計費。

　　　　　前項收費費率之上限標準如附表。

第六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依原應收費率標準，加收逾時停車費，以半小時為單位者

以半小時計，以一小時為單位者，以一小時計。

　　　　　在路邊停車場停車不依規定繳費者，除應補繳停車費用外，另移請公路主管機關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停放於路外停車場不依規定繳費者，應補繳停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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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苗栗縣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上限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

收費方式 單位
車輛形式

備� � � � 註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計次收費 元／次 �2�0�0 �1�0�0 �3�0
※ 本表以上明定之收費費率，僅

規範最高上限之收費標準，各

公有停車場管理機關（單位），

在不超過上限標準範圍內，可

視營運情形，自行訂定收費費

率，於陳報本府核備後，再行

公告實施。

計時收費 元／每小時 �3�0 �2�0 �1�0

計月收費 元／月 �3�2�0�0 �2�4�0�0 �5�0�0

說明：

一、依計次方式收費時，以當日停車場收費時限內為限，未於同一日離場者，每逾一日以加

計一次方式收費。

二、公有停車場計時收費，應以下列三種方式之一收費：

�(�1�) 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者，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算。

�(�2�) 以每小時為單位者，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3�)停車時數未滿第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逾第一小時以上部分，不及半小時者，

以半小時加計收費，如逾半小時者，以一小時加計收費，以此類推。

三、依計月方式收費時，依停車先後順序使用停車場或由管理機關（單位）指定停車位。

四、路邊停車場不得以計月方式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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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3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3�6�6�9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立國民中小學轉型發展及合併或停辦作業辦法」。

　附「苗栗縣立國民中小學轉型發展及合併或停辦作業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立國民中小學轉型發展及合併或停辦作業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

準則第十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苗栗縣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含分校、分班或學部）於學年度

學生人數（不含幼兒園）不滿三十人之學校。但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合併或停辦，依原住

民族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總數 �(不含幼兒園 �)三十人以上之學校，經校務會議通過且與家長達成共識，認

為對學生及學校有助益者，得依本辦法提出轉型發展之申請。

第三條　　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辦理學校轉型發展、合併或停辦，應符合下列目的：

一、促進學生同儕互動。

二、培養群體多元學習。

三、有效整合教育資源。

四、建構優質學習環境。

五、均衡城鄉教育功能。

六、確保學生就學權益。

七、傳承地區族群文化。

八、達成國民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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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辦法實施方案如下：

一、轉型發展：學校為改變校務經營現況，透過發展特色課程、混齡教學、混齡編班等

策略，以提升教學品質並使學校永續經營。

二、合併：學校併入其他學校，改制成該學校之分校、分班或學部，不再具有單獨法定

地位，仍繼續在原校址進行教學活動。

三、停辦：學校停止辦理國民教育，不再進行教學活動，原學校組織編制裁撤 �(併 �)；分校、

分班、學部停止教學活動者，亦同。

第五條　　學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停辦。但經學區內設有戶籍之選舉權人以書面連署達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或確實已無適齡學生者，不在此限：

一、同一鄉（鎮、市）只有一所國民小學 �(國小部 �)或國民中學 �(國中部 �)。

二、到鄰近同級學校之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

第六條　　學校新生或各年級學生有一人以上者，均應開班，並得辦理混齡教學、混齡編班。

第七條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學校，依本辦法實施轉型發展、合併或停辦時，由本府組

成專案評估小組 �( 以下簡稱本小組 �)，辦理本縣國民中小學轉型發展、合併或停辦專案評

估事宜。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除本

府秘書長及教育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遴聘組成之：

一、相關局處代表三人。

二、學者專家二人。

三、本縣中小學校長協會推薦代表一人。

四、學校教職員代表一人。

五、家長代表一人。

六、地方社區人士代表一人。� � � � � � 

　　　　　前項第四款學校教職員代表一人，由受評估學校教職員代表一人擔任浮動委員，由

該校推薦 �; 第五款家長代表一人，由受評估學校家長代表一人擔任浮動委員，由該校家

長會推薦 �; 第六款地方社區人士代表一人，由受評估學校學區內社區人士代表一人擔任

浮動委員，由受評估學校所屬學區之鄉 �(鎮、市 �)公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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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秘書長擔任，負責召集會議、� 主持會議、綜理本小組

各項事宜；置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襄助或代理召集人處理小組各項

事務。

　　　　　本小組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會議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委員因故出缺時，由本府

另聘之，其聘期至該任任期屆滿為止。

　　　　　本小組委員除家長、學校教職員、社區人士浮動委員任期於當學年該校評估作業完

畢後即結束外，委員任期為二年。

第八條　　本小組專案評估項目如下：

一、一般性項目：

�(一 �)學生數。

�(二 �)學區內學齡人口流失情形。

�(三 �)社區人口成長情形。

�(四 �)與同級公立學校之距離。

�(五 �)與鄰近學校間有無公共交通工具。

�(六 �)校齡。

�(七 �)停辦後擬改分發學校是否需再增建教室及充實設備。

�(八 �)學校教室屋齡。

�(九 �)社區或部落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

�(十 �)社區對學校之依賴程度。

�(十一 �)其他。

二、特殊性項目：

�(一 �)該鄉 �(鎮、市 �)只有一所縣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

�(二 �)原住民重點學校。

�(三 �)到鄰近同級學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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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辦法作業程序如下：

一、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學校，應填寫苗栗縣立國民中小學轉型發展及合併或停辦

作業專案評估表並提送轉型發展計畫，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函報本府審核。

二、本府召開專案評估小組會議，依第八條評估項目針對受評估學校進行專案評估。專

案評估結果，認有轉型發展之必要者，應依轉型發展計畫執行；認有進行合併之必

要者，應指定擬合併學校；認有停辦之必要者，應指定學生擬改分發學校。

三、專案評估結果為轉型發展者或依第二條第二項申請者，學校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

提轉型發展計畫函報本府核定。計畫執行以一年為期，得延長一至三年，每年接受

轉型發展成果審核。成果審核通過者，公告成果持續推動校務；成果審核未通過者，

依本辦法規定重提專案評估。

四、專案評估結果為合併或停辦者，學校應提送合併或停辦計畫，本府依據其所提送計

畫規劃合併或停辦之方案，並擬具校園空間利用及財務支援計畫，再送本府專案評

估小組進行專案評估，通過後於學區內辨理公聽會，評估結果連同公聽會紀錄，提

報苗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 �( 以下簡稱教審會 �) 審議。審議通過者，簽報縣長核定，

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並啟動合併或停辦配套措施 �; 教審會審議未通過

者，依本辦法規定重提專案評估。

第十條　　教審會審議結果，認有合併必要者，本府得調整學區，將原學校併入擬合併學校，

改制為分校或學部；原學校學生總人數不足十人者，得改制為分班。

　　　　　被合併學校之校長，本府參酌其意願，予以參加校長遴選、回任教師、專案安置，

或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編制內教職員工，隨同移撥至合併後存續學校，或介聘、調任

至其他學校，繼續任職；編制外教學人員，其與原學校所訂契約，由合併後存續學校承

受原學校之權利義務至契約期限屆滿。

第十一條　　教審會審議結果，認有停辦必要者，本府得調整學區，將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

或輔導轉學。

　　　　　　停辦學校之校長，本府得參酌其意願，予以參加校長遴選、回任教師、專案安置，

或依法規辦理退休或資遣；編制內教職員工，應協助辦理調任、介聘，或依其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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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辦理退休或資遣。但分校、分班、學部停辦者，教職員工應回本校工作或介聘、

調任至其他學校，繼續任職。

　　　　　　原學校依教育人員相關法規聘為專任或兼任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契約期限尚未屆

滿者，應提前終止契約，並給予相當之補償；契約期限屆滿者，不予續聘。

　　　　　　原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應由原學校依法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適用之

法律規定，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

　　　　　　原學校現有依工友管理要點（原事務管理規則）進用之工友（包括技工、駕駛），

由本府專案安置；其工作年資，並應由安置機關（構）繼續予以承認。� � � � � � � � � � 

第十二條　　進行合併或停辦學校之原校產、重要文物資料保存及管理，被合併學校由合併後

存續學校擔任保存及管理學校 �;停辦學校由本府指定保存及管理學校。

　　　　　　前項所稱校產、重要文物資料者，謂學校財產 �( 動產、不動產 �)、學生學籍資料、

公文檔案、史料、文物及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等價值任何形式的資料。

　　　　　　動產及不動產移交給各管理學校統籌運用、活化、管理或移撥給縣內有需求之學

校使用，有特殊情形時，由管理學校函報本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後，學生改分發至鄰近學校或回本校就讀者，由

本府補助交通費、交通保險費、安排學生交通接送或住宿相關事宜，並追蹤其學習狀況 �;

必要時，給予生活及課業輔導。

　　　　　　前項措施以停辦學校當學年度該校在籍學生及當學年預定入學新生為對象，直至

該生轉學或畢業為止。

　　　　　　學校或其分校、分班、學部停辦後之校園空間利用，應依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通

過之校園空間利用計畫，活化其功能，並定期加以檢視及檢討其利用情形。

第十四條　　依本辦法實施學校合併或停辦配合學年及學期制，以學年度或學期之起始日為生

效日，並以本府公告所載日期為基準。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國民教育法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準則辦理。

第十六條　　實施學校轉型發展、合併或停辦作業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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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6�1�0�1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附「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乙份。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第三條　　本局設下列各科，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火災預防科：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之策劃與執行、違反消防法案件處理、防災教育宣

導及防火管理人之管理與組訓等事項。

二、災害搶救科：災害搶救規劃管理、救災資源、消防水源之整備與運用管理及義勇消

防人員之編組、訓練、管理運用等事項。

三、災害管理科：災害防救體系制度、法令、計畫之推動研訂、督導、考核、颱風地震

災害宣導、演練規劃推動、統籌災害應變、協調、聯繫及整合資源管理等事項。

四、火災調查科：火災原因之調查、鑑識、統計、分析及火災證明之核發與公共危險物品、

可燃性高壓氣體、爆竹煙火等物品安全管理與檢查等事項。

五、緊急救護科：緊急傷病患救護系統、救護技術、緊急救護業務策劃、督導與執行及

衛生醫療機構之聯繫、協調等事項。

六、教育訓練科：消防人員教育訓練進修及消防教育訓練課程教材、教具之編撰、策劃

與執行等事項。

七、督察科：消防勤、業務督導、考核、紀律維護，員工激勵、表揚、輔導、申訴及其

他有關督察等事項。

八、行政科：研考、文書、公關、法制、印信、採購、出納、財產管理、事務管理及其

他不屬各科、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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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6�1�0�7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急難救助實施辦法」。

　附「苗栗縣急難救助實施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急難救助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急難救助之對象，須設籍苗栗縣 �( 以下簡稱本縣 �)，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檢同有關證明，向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社會處，申請急難救助：

九、勤務指揮科：消防勤務之規劃、指揮、調度及各項救災、救護及為民服務成果統計

與資訊業務處理等事項。

　　前項各科職掌內容，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必要時得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八

條之規定調整之。� � � � � � 

第四條　　本局置秘書、科長、大隊長、副大隊長、場長、技正、科員、技士、分隊長、小隊長、

技佐、隊員、辦事員、書記。

第五條　　本局依轄區特性及業務需要，設救災救護大隊辦理救災救護事宜，大隊下設分隊，

並依轄區劃分若干消防責任區。

　　本局於每一鄉（鎮、市）設一分隊，但人口密集或轄區遼闊者得增設之。

　　前二項所需員額由本局編制員額內派充之。

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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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二、�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三、�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

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四、�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五、�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限於困境。

六、�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本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第三條　　申請急難救助金，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下列各款規定之相關證明資

料，向戶籍所在鄉 �(鎮、市 �)公所提出申請：

一、本縣急難救助申請書。

二、全戶 �(含實際共同生活戶 �)戶籍資料。

三、第二條第一款者，應檢附死亡證明書 �(正本 �)。� 

四、第二條第二款者，應檢附最近三個月內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正本 �)及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或診所之自付費用收據。

五、第二條第三款者，應檢附失業認定證明、求職登記證明及就業輔導證明、受處理查

尋人口案件登記表、徵集令或在監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六、第二條第四款至第六款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因證明文件不全者，本府得令其補正，俟補齊後辦理。

第四條　　各項申請案件，本府得視需要派員實地訪查後辦理。

第五條　　救助標準如下：

一、�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發給救助金新臺幣二千元至新臺幣一萬元。

二、�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發給救助金新臺幣二千元至

新臺幣一萬元。

三、�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

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發給救助金新

臺幣二千元至新臺幣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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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發給救助金新臺幣二千元至新臺幣五千元。

五、�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限於困境，發給救助金新臺幣二千

元至新臺幣五千元。

六、�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本府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發

給救助金新臺幣二千元至新臺幣五千元。

第六條　　急難救助之申請，同一傷病或同一事由，於同一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每人每年不限同一傷病或同一事由，急難救助金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為限。

第七條　　凡參加各種社會保險取得給付或依法取得損害賠償者，不得申請救助。但經取得給

付或賠償後仍陷於困境，經查明屬實，不在此限。

第八條　　流落外地，缺乏車資返鄉者得向本府社會處申請開立乘車換票證逕向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苗栗站窗口換發區間車票。

第九條　　以虛偽不實之事實申請接受救助者，經調查屬實，應追回已發之救助金，如涉刑責，

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第九條之一　　依本辦法申請急難救助者，本府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應視個案狀況積極

協助其申辦相關社會福利或轉介至社會、勞工、衛生等相關單位協助其自立。

第十條　　急難救助所需經費由本府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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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7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6�1�1�5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附「苗栗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災害，指水、火、風、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者。

第三條　　災害救助勘查，由災害發生地之鄉（鎮、市）公所辦理。災害發生後，各鄉（鎮、市）

公所應命轄區村（里）長、村（里）幹事迅速勘查災害發生之實際情形，必要時會同轄

區員警及相關單位共同勘查並協助民眾於災後五個工作日內填繕災害救助勘查表，由鄉

（鎮、市）公所報請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派員前往複勘及辦理救助。

　　　　　為避免受災現象原貌變動不利複勘，應依前項期限內完成查報送本府核處，逾期不

予受理。

第四條　　本標準之災害救助項目及對象規定如下：

一、死亡救助：因災致死或因災受重傷，於災害發生後三十日內死亡者。

二、失蹤救助：因災行蹤不明者，並於警察機關登記協尋有案者。

三、重傷救助：指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

十五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自付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額者。

四、安遷救助之受災戶住屋毀損，以符合下列不堪居住程度情形之一為認定標準：

（一）地震造成者：

�1、住屋塌陷程度達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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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災戶住屋屋頂倒塌或樓板毀損、塌陷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

�3、樑柱：混凝土剝落、鋼筋外露之樑柱達樑柱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箍

筋斷裂、鬆脫、主筋挫曲混泥土脆裂脫出，樓層下陷之樑柱達樑柱總數百

分之十以上。

�4、牆壁：

（�1）厚度十五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牆牆內主筋斷裂挫曲，混凝土碎裂之

結構牆長度達總結構牆長度百分之二十以上。

（�2）八吋磚牆裂縫大於零點五公分者之長度達磚牆總長度百分之五十以

上。

（�3）木、石、土造等住屋牆壁剝落毀損，屋頂下陷達二分之一。� 

�5、住屋傾斜率達三十分之一以上。

�6、住屋遭砂石掩埋或積砂泥，其面積達原建築物總面積二分之一或淹沒最深

處達簷高二分之一或一百公分以上。

�7、住屋上部結構與基礎錯開達五公分以上之柱基占總柱基數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

�8、住屋基礎掏空、下陷：

（�1）住屋柱基掏空數達總柱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2）住屋基礎不均勻沉陷，沉陷斜率達五十分之一以上。

（�3）住屋因土壤液化致屋頂、樓板、樑柱、牆壁、基礎或維生管線受損，

經本府認定。

（�4）其他經本府工務（建設）單位認定。

（二）非地震造成者：

�1、住屋屋頂損害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或鋼筋混凝土造住屋屋頂之樓板、橫樑

因災龜裂毀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2、住屋牆壁斷裂、傾斜或共同牆壁倒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3、其他經本府認定住屋受損嚴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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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戶淹水救助：以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颱風或豪雨特報造成住屋水淹五十公分以上且

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並以一門牌為一戶計算。但建物分別獨立，或非屬獨立而為

不同獨立生活戶者，依其事實認定之。

六、住屋土石流救助：住屋因土石流入，自室內樓地板起算三十公分且有居住事實之現

住戶，並以一門牌為一戶計算。但建物分別獨立，或非屬獨立而為不同獨立生活戶

者，依其事實認定之。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戶」，限於災前已在現址辦理戶籍登記，且居住於現址者。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所稱住屋，以房屋之臥室、客廳、飯廳及連棟之廚廁、浴室

為限，其他房屋空間（如畜舍、倉庫、工寮、騎樓、走道、大樓集合住宅之車庫及地下

室等）不列入救助範圍。

第五條　　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如下：

一、死亡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失蹤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

三、重傷救助：每人發給新臺幣十萬元。

四、安遷救助：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家戶戶內人口每人發給新臺幣二萬元，以五

口為限。災前未居住於受災損毀住屋者，不予發給。

五、住戶淹水救助：住戶淹水達五十至一百公分，每戶發給新臺幣五千元；淹水達一百

公分以上，每戶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六、住屋土石流救助：每戶發給新臺幣二萬元。

　　　　　前項第二款救助金於發放後，經證實原失蹤人仍生存者，其家屬原受領之救助金應

予繳回。

　　　　　經核定應發給死亡救助及失蹤救助者應於核發安遷救助時，於每戶人口數中扣除；

經核定應發給安遷救助者，不得重複核發住戶淹水救助或住屋土石流救助。

第六條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規定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為：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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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傷救助金，由本人或前款順序之親屬具領。

三、安遷救助金，由戶長或現住人具領。

四、住戶淹水或住屋土石流救助金，由戶長或現住人具領。

第七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均須為正本 �)：

一、苗栗縣災害救助勘查表。

二、屋內外受災相片六至八張 �(含門牌 �)，並請加註受災處所說明。

三、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

四、其他：

（一）住屋因火災毀損申請救助者：消防局火災證明書。

（二）申請死亡救助者：應檢附檢察機關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

（三）申請失蹤救助者：應檢附失蹤證明及失蹤人口仍生存繳回救助金之切結書。

（四）申請重傷救助者：應檢附三個月內醫師診斷重傷證明書及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外

自付醫療費達新臺幣十萬元之收據。

（五）因住屋毀損、土石流或淹水申請救助者：應檢附村 �(里 �)長開具之居住事實證明、

三個月內水電費繳納收據。

第八條　　災害救助金由本府發給，所需經費由社會救助相關經費以及災害準備金項下支應。

第九條　　申請人以不實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救助、不符申領資格或重複申領者，本府得撤銷

救助，並追繳已受領之救助金。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3 日

府行法字第 �1�0�6�0�1�3�3�6�3�5 號
苗栗縣政府　令

廢止「苗栗縣國民小學小型學校整併作業辦法」。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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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6 年 �4月 �2�4 日府地權字第 �1�0�6�0�0�7�6�2�4�5�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 公告期間：自民國 �1�0�6 年 �7月 �2�8 日至民國 �1�0�6 年 �8月 �1�6 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三、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為

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閱覽造橋鄉北豐湖段 �1�2�1�4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6 日

府地權字第 �1�0�6�0�1�4�3�3�5�1�B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 造

橋鄉北豐湖段 �1�2�1�4 地號 �)

公告

苗栗縣「造橋鄉北豐湖段 1214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移

轉登記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彭達基

�2 彭進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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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1�0�6 年 �4月 �2�4 日府地權字第 �1�0�6�0�0�7�6�2�5�6�B 號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 �7�8、�7�9、�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 �1�0�6 年 �7月 �2�8 日至民國 �1�0�6 年 �8月 �1�6 日止共計 �2�0 日。

　二、按「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送達：一、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三、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 �8�6 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為

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項所規定。

　三、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不含例假日），親至本府地政處（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閱覽造橋鄉西赤崎段 �1�3�0、�1�3�2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事宜。

　四、旨揭應送達之公文書，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五、檢附公示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名冊。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6 日

府地權字第 �1�0�6�0�1�4�3�3�6�1�B 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 造橋鄉

西赤崎段 �1�3�0、�1�3�2 地號 �)

苗栗縣「造橋鄉西赤崎段 130、132 地號土地共有自耕保留地持分交

換移轉登記公告」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備註

�1 洪阿生

�2 陳俊欽

�3 王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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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劉美霖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經紀人：劉美霖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8�9）苗栗縣地登字第 �0�0�0�1�4 號

　三、證書核發日期：�8�9 年 �8月 �1�4 日

　四、證書有效期限：�1�0�5 年 �8月 �1�4 日

　五、註銷原因：有效期限屆滿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府所核發因有效期限屆滿而未依規定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及其任職經紀業資料詳如附表。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3 日

府地籍字第 �1�0�6�0�1�2�5�7�6�9�A 號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6 日

府地籍字第 �1�0�6�0�1�2�9�3�3�7�A 號

附件：�1�0�6�0�7�0�3經紀人到期未

換證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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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造橋鄉「太地牧場」（造橋鄉造橋段 �1�6�6�5�-�2�7 地號，登記馬 �2�0 頭）之畜牧

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0�0�6�5�6�5 號）�1張。

依據：太地牧場（負責人：劉增喜君）�1�0�6 年 �6 月 �6 日畜牧場辦理歇業報告書暨畜牧法第 �8�-�1 條

第 �1項第 �1款。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造橋鄉「太地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4 日

府農畜字第 �1�0�6�0�1�2�6�2�7�4�B 號

附件：公告註銷附件 �- 太地

牧場

附件：公告註銷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太地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0�0�6�5�6�5 號
自 �1�0�6 年 �6 月 �6 日起歇業，依畜牧法第 �8 條
之 �1規定公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2�4�8�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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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7月 �1�6 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三義鄉給水區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0 公厘玻璃纖維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2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1�7 地號 �(三義九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自有，無爭議。

�2�.用水範圍：三義鄉給水區域，給水人口 �2�0�7�4人。�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 �1�0�6 年 �7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7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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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7月 �1�6 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三義鄉給水區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0 公厘玻璃纖維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1�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2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段 �0�0�0�5�-�0�0�0�0 地號 �(三義六號井 �)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2�4�8�5�5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8 期

�2�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原設水井仍正常供水使用。

�2�.用水範圍：三義鄉供水區域，給水人口 �2�4�1�9人，每日引用水量 �0�.�0�1�4（立

方公尺 �/秒）、約 �1�2�1�0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4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7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7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5月 �8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6月 �1�6 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6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大湖鄉給水區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5�0�0 公厘� � � 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0�0 公

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2台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1�9�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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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段 �0�2�0�4�-�0�0�0�3 地號 �(分割自 �0�2�0�4�-�0�0�0�2 地號 �)�(大湖三號井 �)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上游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0�.�0�1�7�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8�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 �:� 大湖段 �0�2�0�4�-�0�0�0�3地號 �(分割自 �0�2�0�4�-�0�0�0�2地號 �)�(大湖三號井 �)。

�2�. 用水範圍：大湖鄉給水區域，家用及公共給水，本案水權量依 �1�1�5 年預

估總人口數及公水普及人口數計算，由給水人口數 �4�1�4�7 人變更為 �3�0�0�6

人，平均每人每日需水量 �0�.�5 立方公尺，每日引用水量 �0�.�0�1�7�4（立方公

尺 �/秒）、用水時間 �2�4 小時、約 �1�5�0�3 立方公尺。

�3�. 引水地點所有權人 �: 中華民國，管理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本府基於「保留廢止權」原則，同意先行核發水權登記，本水權人應向

該管土地管理機關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並應於 �1�1�0 年 �0�3 月 �3�1 日前將

該土地使用同意書影本送本府備查，逾期未送者，主管機關得廢止本水

權；惟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展延檢送者，不在此限。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6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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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日蓮正宗寶林山妙德寺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日蓮正宗寶林山妙德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8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6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日蓮正宗寶林山妙德寺（苗栗縣頭份市尖山下段

�0�1�0�6�-�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尖山下段 �0�1�0�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中港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3�1 �3�1 �3�1 �3�1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1 �3�1 �3�1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0�.�0�0�2�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2�1�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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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日蓮正宗寶林山妙德寺」領有苗栗縣寺廟登記

證（�1�0�4 栗縣份登字第貳拾伍號）。

�3�. 用水範圍：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日蓮正宗寶林山妙德寺（頭份市尖山

下段 �0�1�0�6�-�0�0�0�0 地號）土地，澆灌面積 �1 公頃（種植 �- 樹木、花草、雜作

等），每日引用水量 �0�.�0�0�2�6 立方公尺 �/ 秒、約 �5�6�.�1�6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6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9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5�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4�2�5�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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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段銅鑼工業區小段 �0�2�7�6�-�0�0�0�0 號等 �2�0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1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段銅鑼工業區小段 �0�2�7�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附近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銅鑼鄉銅鑼段銅鑼工業區小段 �0�2�7�7�-�0�0�0�0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瑞士商格蘭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銅鑼鄉銅鑼段銅鑼

工業區小段 �0�2�7�6�-�0�0�0�0 地號等 �2�0 筆土地 �)，用途：金屬製品製造業，每

日引用水量 �0�.�0�0�2�( 立方公尺 �/秒 �)、約 �1�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9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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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泰安國民中小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泰安國民中小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1�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 �1鄰 �3�2 號、�3�2�-�1 號、�3�2�-�2 號� � � � � � �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高熊段 �0�4�9�2�-�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7�2�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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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 �: 苗栗縣泰安鄉高熊段 �0�4�9�2�-�0�0�0�2 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

者為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

�2�. 用水範圍：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 �1 鄰 �3�2 號、�3�2�-�1、�3�2�-�2 號，其他用途 �:

供全校師生使用 �(住宿 �2�0人、流動人口 �6�0人 �)，每日引用水量 �0�.�0�0�2�2（立

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1�.�1�5 小時、約 �9�.�1�0�8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益生牧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益生牧場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6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1�0�0�-�0�0�0�2、�1�1�0�4�-�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2�1�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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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4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1�0�0�-�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3�1 �3�1 �3�1 �3�1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1 �3�1 �3�1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3�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 益生牧場領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場登記證書（登記事項 �0�2�9�1�2�-�0�-

�0�1）。

�3�. 用水範圍：「益生牧場」通霄鎮土城段 �1�1�0�0�-�0�0�0�2 地號土地面積 �0�.�4�7�5 公

頃（畜牧場面積：�0�.�4 公頃飼養蛋雞 �2�0�0�0�0 隻），每日引用水量 �0�.�0�0�1�8�5

立方公尺 �/秒、約 �8�0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2 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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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廖勇男等 �2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廖勇男等 �2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8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南華段 �0�4�1�3�-�0�0�1�0、�0�4�1�8�-�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南華段 �0�4�1�3�-�0�0�1�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0�.�0�0�3�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2�1�4�5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8 期

�3�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

屬私權。

�2�. 用水範圍：通霄鎮南華段 �0�4�1�3�-�0�0�1�0、�0�4�1�8�-�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3�1�2�6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3�6 立方公尺 �/ 秒、

約 �5�1�.�8�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黃乾亮等 �3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黃乾亮等 �3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6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份市新興段 �0�4�3�7�-�0�0�0�0、�0�4�3�8�-�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2�1�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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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新興段 �0�4�3�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8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頭份市新興段 �0�4�3�8�-�0�0�0�0 地號，土地黃乾亮、李勇彬、林秀

梅等 �3人共有。

�2�. 依共有水權登記合約書引用水量比率黃乾亮 �4�0�%、李勇彬 �3�0�%、林秀梅

�3�0�%；代表人黃乾亮君。

�3�. 用水範圍：頭份市新興段 �0�4�3�7�-�0�0�0�0、� �0�4�3�8�-�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1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4立方公尺 �/秒、約 �5�.�7�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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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蔡金星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移轉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蔡金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3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移轉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9月 �1日� 起至� 民國 �1�0�7 年 �8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 � � 

使 用 方 法 由「自流井」引取地下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退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0 公尺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6�8�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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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

�0�2�0�2 地號 �)，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地號土地，其他用途 �(溫泉沐浴 �)，

每日引用水量 �0�.�0�0�2（立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1�0小時 �(�1、�2、�7、�8月 �)� 

約 �1�1�6�.�6�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 小時 �(�3、�4、�5、�6、�9、�1�0、�1�1、�1�2 月 �)

約 �5�7�.�6 立方公尺。

�3�. 本案原水權人 �: 湖畔花時間 �( 民宿負責人林惠陽 �) 移轉受讓人蔡金星，本

府業於�1�0�6年�6月�1�4日府水利字第�1�0�6�0�1�1�2�0�9�6號函移轉受讓人蔡金星「引

水地號 �: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 重測前 �: 南湖段 �1�3�4�1�-

�0�2�0�2 地號 �)」溫泉開發許可及開發完成證明文件。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8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楊秋梅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楊秋梅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2�2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1�5 日止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6�8�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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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明湖段 �0�4�7�7�-�0�0�0�0 地號共１筆�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明湖段 �0�4�7�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4 �4 �4 �4 �4 �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4 �4 �4 �4 �4 �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0�.�0�0�1�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 �:大湖鄉明湖段 �0�4�7�7�-�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6公頃 �(種植 �-

雜作 �)。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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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海浪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海浪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6 年 �9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8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南段 �0�6�0�8�-�0�0�0�0、�0�6�1�0�-�0�0�0�0、�0�6�0�9�-�0�0�0�0、�0�6�1�1�-�0�0�0�0 地號

等 �4 筆土地 �( 重測前 �: 大湖鄉南湖段 �1�2�9�7�-�0�0�1�7、�1�2�9�7�-�0�2�2�4、�1�2�9�7�-�0�2�2�5、

�1�2�9�7�-�0�2�2�6 地號等 �4筆土地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8�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 �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南段 �0�6�1�1�-�0�0�0�0 地號 �( 重測前 �: 大湖鄉南湖段 �1�2�9�7�-�0�0�1�7 地

號 �)

退 水 地 點 南湖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8 �8 �8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8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2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7�1�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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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 �:大湖鄉栗林南段 �0�6�1�1�-�0�0�0�0 地號 �(重測前 �:大湖鄉南湖段 �1�2�9�7�-

�0�0�1�7 地號 �)有取得引水地點土地使用同意書。

�2�. 用水範圍：大湖鄉栗林南段 �0�6�0�8�-�0�0�0�0、�0�6�0�9�-�0�0�0�0、�0�6�1�0�-�0�0�0�0、�0�6�1�1�-

�0�0�0�0 地號等四筆土地 �( 重測前為南湖段 �1�2�9�7�-�0�2�2�6、�1�2�9�7�-�0�2�2�5、�1�2�9�7�-

�0�2�2�4、�1�2�9�7�-�0�0�1�7 地號等四筆土地 �)，灌溉面積由 �1�.�0�8�5�0 公頃變更為

�1�.�0�8�5�7�3�2 公頃 �(種植 �-果樹 �)，農業用水，每日引用水量 �0�.�0�0�2（立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4小時、約 �1�1�2�.�3�2 立方公尺 �(�1、�2、�3、�1�2 月 �)。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6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8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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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國銘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國銘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6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2�8�7�-�0�0�3�1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1�6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2�8�7�-�0�0�3�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8�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3�6�9�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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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五里牌段隘口寮小段 �0�2�8�7�-�0�0�3�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4 立方公尺 �/ 秒、約 �1�2�.�9�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5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志郎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志郎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6 年 �7月 �3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1 年 �7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新港段社腳小段 �0�4�0�5�-�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1� 日

府水利字第 �1�0�6�0�1�4�0�1�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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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2�7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新港段社腳小段 �0�4�0�5�-�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新港段社腳小段

�0�4�0�5�-�0�0�0�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已往生（如附除戶戶籍謄本影本），刻正辦

理繼承中；本府基於「保留廢止權」原則，同意先行核發水權狀，並於「其

他應記載事項」處註記－台端需於水權屆滿前完成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

用（含繼承），以為下次水權展限登記憑辦依據，屆時未完成者，本府

將不予受理展限登記，台端不得異議。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後龍工作站社腳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後龍鎮新港段社腳小段 �0�4�0�5�-�0�0�0�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4 公

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7 立方公尺 �/ 秒、約 �2�4�.�4�8 立方公

尺、用水時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1 年 �0�7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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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 �1�0�6 年度「苗栗縣因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工

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7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0�6年 �0�7月 �0�5日起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本局委託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

�1�0�6 年度「苗栗縣因應氣候變遷執行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 �)依環保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進行溫室氣體排放

量申報資訊查核。

�(二 �)辦理氣候變遷宣導說明會 �3場次。

�(三 �)辦理本縣低碳推動績優示範單位觀摩活動 �1場次。

�(四 �)辦理氣候變遷暨溫室氣體減量區域交流研討會 �1場次。

�(五 �)� 辦理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宣導活動 �1場次。

�(六 �)� 辦理氣候變遷認知及溫室氣體減量志工培訓至少 �2場次。

�(七 �)其他本局臨時交辦事項。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簽訂之契約為準。

局　長  劉  伯  舒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

環 空 字 第 �1�0�6�0�0�2�6�0�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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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相關條文訂定內容詳如

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語：�0�3�7�-�5�5�9�6�5�9。傳真：�0�3�7�-�3�6�7�4�4�3。

縣　長  徐  耀  昌

法規草案預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

府社救字第 �1�0�6�0�1�4�6�0�3�5�B號

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辦法 �( 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 �9�9 年 �7 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

�0�9�9�0�1�3�5�6�1�8 號令發布，鑒於減少民眾奔波，提升政府整體施政形象與服務品質，內政部全面推

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執行計畫，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為因應內政部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原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修正為最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資料或戶口名簿」。�(修正草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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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補助作業辦法第四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無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死亡者之

親屬。

二、本縣獨居列冊低收入戶，死

亡後無親屬辦理喪葬事宜，

協助辦理殮葬之公務機關。

三、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委託福利養護機構安置

之列冊低收入戶，死亡後無

親屬辦理喪葬事宜，負責協

助殮葬之該機構。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死亡者之

親屬。

二、本縣獨居列冊低收入戶，死

亡後無親屬辦理喪葬事宜，

協助辦理殮葬之公務機關。

三、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委託福利養護機構安置

之列冊低收入戶，死亡後無

親屬辦理喪葬事宜，負責協

助殮葬之該機構。

無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者，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

二萬元。

二、符合前條第三款規定者，每

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五千

元。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者，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

二萬元。

二、符合前條第三款規定者，每

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五千

元。

無修正

第四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應於死

亡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戶籍在地鄉 �( 鎮、市 �)

公所 �(以下簡稱公所 �)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死亡證明書正本。

三、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或戶� � � 

口名簿。

四、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第四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應於死

亡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戶籍在地鄉 �( 鎮、市 �)

公所 �(以下簡稱公所 �)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死亡證明書正本。

三、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

四、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為因應內政部全面推

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

執行計畫線配合修正

「全戶戶籍資料或戶

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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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蓋公司 ( 商號 ) 章及負責

人印鑑章之喪葬費相關收

據。

六、申請人郵局存摺正面影本。

七、領款收據正本乙份。

　　　依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者，除前項各款規定文件

外，並應檢附足以證明

　　　申請人與死亡者關係之證明

文件。

　　　依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者，除第一項各款規定文

件外，並應檢附死亡者之就養證

明。

五、加蓋公司 ( 商號 ) 章及負責

人印鑑章之喪葬費相關收

據。

六、申請人郵局存摺正面影本。

七、領款收據正本乙份。

　　　依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者，除前項各款規定文件

外，並應檢附足以證明

　　　申請人與死亡者關係之證明

文件。

　　　依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者，除第一項各款規定文

件外，並應檢附死亡者之就養證

明。

第五條　公所受理前條申請案件

於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初審

後，應送本府核定。

第五條　公所受理前條申請案件

於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初審

後，應送本府核定。

無修正

第六條　已依本府相關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或救助者，不得再依本辦

法申請補助。

第六條　已依本府相關規定申請喪

葬補助或救助者，不得再依本辦

法申請補助。

無修正

第七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如以詐

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而領有本項

補助時，應追回已領款項，其涉

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第七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如以詐

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而領有本項

補助時，應追回已領款項，其涉

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無修正

第八條� �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

編列之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

第八條� �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

編列之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

無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無修正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6 年 第 8 期

�4�9

苗栗縣辦理低收入戶喪葬補助作業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死亡者之親屬。

二、本縣獨居列冊低收入戶，死亡後無親屬辦理喪葬事宜，協助辦理殮葬之公務機關。

三、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委託福利養護機構安置之列冊低收入戶，死亡後無親

屬辦理喪葬事宜，負責協助殮葬之該機構。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者，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符合前條第三款規定者，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第四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應於死亡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 �)公所 �(以下簡稱公所 �)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死亡證明書正本。

三、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或戶口名簿。

四、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五、加蓋公司 �(商號 �)章及負責人印鑑章之喪葬費相關收據。

六、申請人郵局存摺正面影本。

七、領款收據正本乙份。

　　　　　依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申請喪葬補助者，除前項各款規定文件外，並應檢附足以證明

申請人與死亡者關係之證明文件。

　　　　　依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申請喪葬補助者，除第一項各款規定文件外，並應檢附死亡者

之就養證明。

第五條　　公所受理前條申請案件於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初審後，應送本府核定。

第六條　　已依本府相關規定申請喪葬補助或救助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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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申請喪葬補助者，如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而領有本項補助時，應追回已領款項，

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之年度預算額度內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列」草案相關條文內容詳如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電洽：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災害搶救科）

�(二 �)地址：苗栗市嘉新里 �1鄰經國路四段 �2�0�1 號。

�(三 �)電話：�0�3�7�-�5�5�8�1�1�9 轉 �1�2�1�4。傳真：�0�3�7�-�5�5�8�1�9�6。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

府 消 救 字 第 �1�0�6�0�0�1�0�9�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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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106.05.25

　　苗栗縣境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山岳共 �1�0 座，近年因登山活動蔚為風潮，山域意外事故相對逐

年升高，每需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搜救；為防範未然及節省整體救災資源，允宜建立登山活動

管理機制，爰制定「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用以規範從事登

山活動必須攜帶具定位功能之器材、通信設備及由領隊帶領並辦理保險。本自治條例共十七條，

重點如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進入本縣境內從事登山活動，應遵守事項（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攜帶之裝備（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進入特殊管制山域應由領隊為本人及隊員辦理保險及領隊應具備之資格及應擔負之責

任（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得採取緊急管制措施（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警察、消防機關及山域業務主管機關舉發違反本條例之程序（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違反本自治條例之罰則（草案第九、十一、十二條及十三條）。

十、明定登山者應配合相關機關之檢查及拒絕檢查之罰則（草案第十條）。

十一、� 明定於特殊管制山域發生事故由本府搜救所生之費用由保險支付；但可歸責於當事人者，

由當事人支付搜救所生費用（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另定之（草案第十五條）。

十三、�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所為之行為，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草案第十六

條）。

十四、�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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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授法規字第○號令制定公布

第一條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為加強山域登山活動意外事故預防管理，維護人民生命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登山活動：指進入山域進行縱走攀登、徒步健行、山野探勘、技能訓練、攀岩、溯溪、

路跑、露營或相關山域戶外活動。

二、山域：指地理位置座落於本縣行政區域內，列入一般管制及特殊管制之山域。

三、一般管制山域：指需申請入山許可之山域步道或山地經常管制區域之山域。

四、特殊管制山域：指需申請國家公園入園許可之山域。

第四條　　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安全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需申請者，應先取得許可。

二、進入特殊管制山域應依登山計畫從事登山活動，不得改變登山活動路線或範圍。但

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須變更登山計畫者，不在此限。

三、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路徑。但為避免緊急危難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攜帶下列裝備：

一、一般管制山域：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

二、特殊管制山域：

�(一 �)具有定位功能之器材。

�(二 �)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

第六條　　登山活動範圍涉及特殊管制山域，應由領隊帶領之。

　　　　　前項領隊應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並領有基本救命術證書或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

但隊員一人已具備相關證照或山域嚮導專業人員證書，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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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應依登山計畫帶領隊員從事登山活動，嚴禁脫隊獨行；隊員發生意外事故致危

及生命安全時，前項具備相關證照者應執行緊急救護並負照顧之責。

　　　　　領隊應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綜合保險。

　　　　　前項登山綜合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由本府公告之。

第七條　　登山活動範圍涉及特殊管制山域者，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本

府得公告禁止進入，並以書面傳真或電話通知許可入山或入園機關，採取緊急管制措施。

　　　　　前項公告禁止期間，不得進入特殊管制山域，已進入者應於接獲通知後立即撤離。

第八條　　違反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者，由警察、消防機關或各山域業務主管機關逕行舉發並

提供資料送本府或山域業務主管機關裁處。

第九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十條　　警察、消防機關或各山域業務主管機關得要求登山者出示身份證明、登山計畫、入

園或入山許可等文件供檢查。

　　　　　無故拒絕出示相關文件或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十一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領隊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即時撤離顯

有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於特殊管制山域從事登山活動發生事故，由本府進行搜救者，本府得以書面命其

支付相關費用。

　　　　　　前項費用係指下列各項支出：

一、各機關所屬人員，除固定薪俸外，所增加之加班費、差旅費及保險費等費用，並

以各機關實際支付之人事費用計算之。

二、徵調、委任、僱傭之民間勞務等費用，並以實際支付計算之。

三、徵用、徵購、租用、申請政府或民間之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或航空器等裝備、

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與所需飼料、油料、耗材及水電等費用，並以實際支付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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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因搜救所支付之必要費用。

　　　　　　第一項費用合計不得逾第六條第四項登山綜合保險緊急救援費用保險金額。但違

反第四條、第六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七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六條　　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所為之行為，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106.7.20

名　　　　　　　稱 說　　　　　　　明

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為加強山域登山活動

意外事故預防管理，維護人民生命安全，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一、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其他法令係指國家公園法、人

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

業規定、國家安全法、國家安

全法施行細則或其他由主管機

關新增及修訂之法令等。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登山活動：指進入山域進行縱走攀登、徒步健行、

山野探勘、技能訓練、攀岩、溯溪、路跑、露營或

相關山域戶外活動。

二、山域：指地理位置座落於本縣行政區域內，列入

一般管制及特殊管制之山域。

三、一般管制山域：指需申請入山許可之山域步道或

山地經常管制區域之山域。

四、特殊管制山域：指需申請國家公園入園許可之山

域。

本條例之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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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安全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需申

請者，應先取得許可。

二、進入特殊管制山域應依登山計畫從事登山活動，

不得改變登山活動路線或範圍。但因天災或不可抗

力因素須變更登山計畫者，不在此限。

三、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路徑。但

為避免緊急危難者，不在此限。

明定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遵守

事項。

第五條　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攜帶下列裝備：

一、一般管制山域 �: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

二、特殊管制山域 �:

�(一 �)具有定位功能之器材。

�(二 �)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

明定進入山域從事登山活動應攜帶

之裝備。

第六條　登山活動範圍涉及特殊管制山域，應由領隊帶

領之。

　　　前項領隊應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並領有基本

救命術證書或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但隊員一人已具

備相關證照或山域嚮導專業人員證書，不在此限。

　　　領隊應依登山計畫帶領隊員從事登山活動，嚴禁

脫隊獨行；隊員發生意外事故致危及生命安全時，前

項具備相關證照者應執行緊急救護並負照顧之責。

　　　領隊應為本人及隊員辦理登山綜合保險。

　　　前項登山綜合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由本府公告之。

一、明定登山活動應由領隊帶領、

領隊之條件及應負擔之責任。

二、登山綜合保險包含登山事故保

險及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第七條　登山活動範圍涉及特殊管制山域者，於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本府得公告禁止進入，

並以書面傳真或電話通知許可入山或入園機關，採取

緊急管制措施。

　　　前項公告禁止期間，不得進入特殊管制山域，已

進入者應於接獲通知後立即撤離。

明定海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依據國家

公園法及災害防救法禁止登山者進

入特殊管制山域。

第八條　違反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者，由警察、消防機

關或各山域業務主管機關逕行舉發並提供資料送本府

或山域業務主管機關裁處。

明定處罰之程序。

第九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

明定未攜帶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

備或具有定位功能之器材者之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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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警察、消防機關或各山域業務主管機關得要求

登山者出示身分證明、登山計畫、入園或入山許可等

文件供檢查。

　　　無故拒絕出示相關文件或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明定相關機關得檢查相關文件及拒

絕檢查之處罰。

第十一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未依登山計畫從事登山活動或

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

路徑者之處罰。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領隊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進入特殊管制山域未由領隊帶

領、未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未

依登山計畫從事登山活動、未執行

緊急救護並負起照顧之責及未辦理

登山綜合保險之處罰。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即時撤離顯有危險之虞者，

不在此限。

明定登山者違反不得進入或立即撤

離之處罰。

第十四條　於特殊管制山域從事登山活動發生事故，由

本府進行搜救者，本府得以書面命其支付相關費用。

　　　前項費用係指下列各項支出：

一、各機關所屬人員，除固定薪俸外，所增加之加班

費、差旅費及保險費等費用，並以各機關實際支付

之人事費用計算之。

二、徵調、委任、僱傭之民間勞務等費用，以實際支

付計算之。

三、徵用、徵購、租用、申請政府或民間之搜救犬、

救災機具、車輛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建築物、

工作物，與所需飼料、油料、耗材及水電等費用，

以實際支付計算之。

四、其他因搜救所支付之必要費用。

� � � 　　第一項費用合計不得逾第六條第四項登山綜合保險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金額。但違反第四條、第六條第一

項、第三項或第七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明定於特殊管制山域發生事故由本

府搜救者，得命其支付搜救費用及

費用計算之項目及方式。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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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所為

之行為，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

規定。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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